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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政府关于黄松波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

各区镇（街道）政府（管委会、办事处）、区各委办局、区各直属单位、各垂直管理部门（单位）：

根据海门区第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决定：

黄松波同志任区民政局局长；

钱雷中同志任区交通运输局局长；

从建军同志任区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主任，免去其区民政局局长职务；

免去黄辉同志区交通运输局局长职务；

免去姚继伟同志区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主任职务。
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政府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5月1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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